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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合法性审查

一、《评价报告》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

北京升万百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了

《2025年汉中市西乡县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

评价报告》。

经核查，北京升万百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持有北京市海淀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5月22日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(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:91110108MA01LGN7X9)，并持有北京市财政局于2023年6月30日颁

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(执业证书编号:11010326;批准执业文

号:京财会许可[2019]0053号;批准执业日期:2019年10月18日)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会计师事务所是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

续的审计评估机构，具备出具本次专项债券发行《评价报告》的相关

资质。

二、《法律意见书》及律师事务所资质

北京市康达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经陕西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

《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》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31610000H04200185J），具备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资格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相关机构均具有依法出具本次专项债券发行

业务的相关文书的合法资质。














